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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辦工業人申請利用特定農業區之毗連非都市土

地擴展計畫及用地處理計畫 

一、本計畫對於原已合法存在之工廠，考量在地性與對產業發展之貢

獻，經衡酌不造成污染與公害之前提下，建立輔導機制，並於興辦

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申請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規定下，考量合法工廠因擴展工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需求，對

興辦工業人申請利用特定農業區之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建立

配套審查計畫。 

二、主辦機關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辦機關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地政、農業及環保主管單位。 

三、申請利用毗連非都市土地以完整、有道路或區域性排水溝渠等分隔

線之區塊為原則，以維護鄰近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 

四、以擴展工業為由之申請案，除應符合本辦法第五條各款條件者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審查並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 原廠應設廠達五年以上。 

(二) 原設廠及擴展工業非坐落在土地面積完整達二十五公頃且農

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農業經營專區或農業主管機關輔導

之農產業專區等地區。但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分區檢討

案，報送內政部審議中者，不在此限。 

(三) 原設廠具有相當規模，遷廠不易。 

(四) 提出申請前三年內，無重大違反事業廢(污)水放流水管制標準

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違規紀錄。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擴展計畫並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時，

除應審查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各款書件外，並應審查下列書件： 

(一) 原設廠具有相當規模，遷廠不易之說明。 

(二) 就業員工數或新增投資額。 

(三) 擴展前後土地非屬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土地面積完整達二

十五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農業經營專區或農業

主管機關輔導之農產業專區等地區之說明。 

前項第一款之認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申請人所提佐證

資料認定之。 

申請人應檢具第一項申請書件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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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擴展工業審查機制流程，如附件一。 

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擴展計畫函件內應載明該核定之負擔，

即為依本計畫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者，申請人於依核定計畫完

成使用後，該用地仍不得從事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附表認定之非屬

低污染事業使用。 

八、以設置污染防治設備為由之申請案，除應符合本辦法第十條各款條

件者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審查下列各款條件： 

(一) 應設廠達五年以上。 

(二) 原設廠具有相當規模，遷廠不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核定擴展計畫，應加

強檢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不得再變更作擴展工業申請使用。 

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核定擴展計畫之土地，應會同地政、

農業、環保等主管單位定期查核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其有違反

者，除依相關規定處罰外，並應專案輔導申請人改善。 

前項相關之監督查核機制流程，如附件二。 

十、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需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

面積超過本辦法第五條及第十條規定之十公頃者，應依內政部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十一、依本計畫核准擴展計畫之申請案受理至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四

月三十日止，但達核准家數一百家時，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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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擴展工業審查機制流程 

 

興辦工業人 直轄市、縣(市)政府

申請核定擴展計畫

•原廠應設廠達五年以上
•原設廠及擴展工業屬低污
染事業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收件

分送地政、農業、環保及
相關主管單位實地勘查／

聯合審查

核定或補正

繳交回饋金

綠地辦理土地分割並
按核定規劃設置完竣

核定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

當地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當地地政機關

•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
•函知地政主管機關辦理土
地變更編定(加註管制事項)

申請／核發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

依期限按擴展計畫完成使用

限作低污染事業使用

核定

申請核發工業用地證明書

限期補正
無法補正者駁回申請

核定期限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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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監督查核機制流程 

 

定期稽查管制

土地使用管制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5條、第54條、
第55條」、「興辦工業人
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
計畫申請審查辦法」等其
他相關規定定期查核土地
使用情形。

直轄市、縣(市)環保及農
業主管單位

稽查擴展工業之污染物排
放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環境保護機制

主動邀集

興辦工業人申請利用特定
農業區之毗連擴展計畫進
度定期管制追蹤

興辦工業人申請利用特定
農業區之毗連擴展計畫定
期管制追蹤

依相關法令
辦理

違反規定

依相關罰
則辦理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進行專案輔導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違反規定

 


